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浙

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以下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不影响募集项目的

投资进度，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议案内容和审议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二、关于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

意见 

1、本次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2、制造业复苏放缓, 服装行业整体情况低于预期；房地产投资风险日益明显，

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符合客观环境变化的要求，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公

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不影响其



他项目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并且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 

我们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三、关于终止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独立意见 

1、本次终止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与英国 Chester Barrie、韩国 HAN’S International、上海青耘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的合作提升了公司的设计研发能力，终止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能避免

进行重复投资，更有效的利用募集资金。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终止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同时，公

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 

我们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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